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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划界工作背景 

河湖及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保障和服务民生的重

要物质载体。划定河湖管理范围是加强河湖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是水利部门依

法行政的前提条件，更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水利部深化水利改革和全面推行河长制的

重要任务，对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与保护、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清晰划定河湖的管理范围界线，有利于明确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有利于依法行政、

依法管理水利工程，有利于水利工程安全和运行，有利于提高水资源支撑保障能力。 

河道划界，是依法保护、管理河道、依法治水的保证和需要，亦是防洪保安的重

要非工程措施。没有明确的河道界线，就不能准确的执行国家关于河道管理的法律、

法规，不能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安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对水流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

理制度。为做好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以下简称“划界”）

工作，明晰河湖管理权属。2014 年 1 月水利部印发《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

导意见》、《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76 号），要求

强化河湖管理与保护，依法划定河湖管理和保护范围，开展河湖水域岸线登记。2014

年 8月水利部印发了《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号）、《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况

调查工作的通知》（办建管〔2014〕186号）、《关于印发〈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

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调查技术方案〉的通知》（建安〔2015〕15 号）、

关于印发《湖南省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水建管〔2016〕70

号)等文件，要求 2019年底前完成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直管的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

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水管单位管理的其他河湖管理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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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推进建立范围明确、权属清晰、责任落实的河湖

管理和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责任体系。 

湖南省委省政府先后印发了《湖南省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

案（2015-2020 年）》（湘办发（2016）2 号）、《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

行）》（国土资发（2016）192号）、《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湘办（2017）

13 号）等文件，对河湖管理范围划界确权工作进行了部署。《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

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 号）

要求各市州县水利局和自然资源局要按照 2020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划定

的目标，精心组织，倒排工期，加快进度，强化督导，确保按期完成任务。2019 年

完成全省流域面积在 50 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及常年水面面积在 1 平方公里以上湖泊的

管理范围划界方案编制及审查工作；2019 年全省完成划界方案报批工作；2020 年完

成河湖管理范围界桩埋设工作。根据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要求，为加快

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安化县已全面开展境内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工作，根据《湖

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行）》为依据。湖南博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安

化县水利局、安化县自然资源局共同编制安化县河湖划界方案。 

2 河道基本情况 

安化县奎溪是洋溪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安化县云雾山，流经安化县墨冲坑、马家

坳、七板冲、奎溪，于牛栏湾汇入洋溪。全流域面积 57.5km²,河长 13.3km，平均比

降 13.8‰。本次划界长度 11.9公里，上游有 1.4公里没有明显河道未划界，本次划

界河口起点坐标 X:489128.538，Y: 3127000.246（国家 CGCS2000大地坐标系，下同），

终点坐标 X: 481049.898，Y:312331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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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溪位置示意图 

2.1河段洪水位情况 

本河道坡降较大，涉水建筑物少，易涨落，汛期农田淹没较多。 

本河段内有马颈坳桥、槐化坪桥、言槐村桥、柳山坪桥、奎溪村水坝、奎溪村桥、

白羊居民委员会水坝、白羊居民委员会桥河道上涉水建筑物。起点桩号处河底高程

197.3m（1985国家高程基准，下同），终点桩号处河底高程 287.6m，河段落差 90.3m，

河口宽 46.4m，于牛栏湾汇入洋溪。划界河段的水位成果推算根据各河段的实际情况

进行分类推算。 

2.2河段岸线情况 

根据《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中规定，划界依据主要分为三类：有

堤防划界、无堤防划界、特殊情况划界；通过全野外调查与测量统计奎溪左岸及右岸

现状调查情况分别如表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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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溪安化县河道岸线情况 

岸

别 

起点 终点 有堤防 无堤防 

备  注 河道里

程数 

（km） 

点位坐标 

河道里

程数 

（km） 

点位坐标 堤防等级 
长度

（km) 
堤顶高程（m） 

是否

达标 

长度

（km） 
地面高程（m） 

L 0.00 489150.45,3127048.88 3.80 486749.13,3126287.47     3.80 207.2-221.4  

L 3.80 486749.13,3126287.47 4.41 486601.15,3125929.46  0.61 221.0-221.1     

L 4.41 486601.15,3125929.46 8.18 484569.07,3124505.42     3.77 221.1-233.1  

L 8.18 484569.07,3124505.42 8.61 484282.71,3124213.74  0.43 233.1-235.1     

L 8.61 484282.71,3124213.74 8.82 484186.55,3124034.77     0.21 235.1-237.4  

L 8.82 484186.55,3124034.77 9.14 483969.60,3124103.02  0.32 237.4-239.7     

L 9.14 483969.60,3124103.02 13.48 481057.47,3123319.41     4.34 239.7-291.4  

R 0.00 489128.44,3126999.13 4.11 486692.85,3125863.05     4.11 207.2-219.3  

R 4.11 486692.85,3125863.05 4.95 486086.47,3125566.86  0.85 219.3-224.4     

R 4.95 486086.47,3125566.86 7.56 484667.07,3124485.96     2.61 224.4-232.4  

R 7.56 484667.07,3124485.96 8.19 484240.13,3124045.45  0.63 232.4-236.7     

R 8.19 484240.13,3124045.45 12.72 481051.59,3123309.87     4.53 236.7-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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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涉河建设项目现状 

根据外业实地调查与测量，奎溪有马颈坳桥、槐化坪桥、言槐村桥、柳山坪

桥、奎溪村水坝、奎溪村桥、白羊居民委员会水坝、白羊居民委员会桥等河道上

涉水建筑物。 

 奎溪主要涉河建筑物信息表 

 

项目名称 

项目概位坐标 在建

/ 

已建 

所在行政

村组 
岸别 

建成 

时间 

占用岸

线 

长度

（m） 

水利部

门 

审批文

号 东经 北纬 

马颈坳桥 
110° 52' 

34.698" 

28° 15' 

26.113" 
已建 言槐村 左右  8  

槐化坪桥 
110° 52' 

15.603" 

28° 14' 

58.858" 
已建 言槐村 左右  4  

言槐村桥 
110° 51' 

42.494" 

28° 14' 

53.081" 
已建 言槐村 左右  3  

柳山坪桥 
110° 50' 

38.590" 

28° 14' 

7.289" 
已建 奎溪村 左右  5  

奎溪村桥水坝 
110° 50' 

19.189" 

28° 13' 

49.996" 
已建 奎溪村 左右  5  

奎溪村桥 
110° 50' 

11.490" 

28° 13' 

52.532" 
已建 奎溪村 左右  5  

白羊居民委员会

水坝 

110° 48' 

49.587" 

28° 13' 

42.830" 
已建 

白羊居民

委员会 
左右  3  

白羊居民委员会

桥 

110° 48' 

36.929" 

28° 13' 

36.974" 
已建 

白羊居民

委员会 
左右  4  

2.4 土地权属情况 

奎溪暂未划定管理范围，未进行自然资源确权，土地权属状况较复杂，国有

土地所有权范围线基本是以河道为界，部分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的范围则包括了河

口线以上所有范围，若以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线来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则明

显不符合划界要求。部分沿河地物地貌已发生变化。 

2.5 历史划界情况 

奎溪河道历史上未实施辖区内的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3 工作原则和依据 



 

6 
 

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2016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 号，2016 年修

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号，2018年修订）； 

（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号）； 

（5）《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号）； 

3.2 地方政策法规 

（1）《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1号）； 

（2）《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8号）； 

（3）《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办法》（ 1989年 2月 2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

布，2011年修正）； 

（4）《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 43号，2008年修正）； 

（5）其他相关地方政策法规； 

3.3 政策文件 

（1）《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48号）； 

（2）《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76号）； 

（3）《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

建管〔2014〕285号）； 

（4）《关于抓紧划定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通知》（水利部水管〔1989〕5

号）； 

（5）《关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发〔2001〕355

号）； 

（6）《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湘办〔2017〕13号）； 

（7）《湖南省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2015〜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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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办发〔2016〕2号）； 

（8）《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水流产权确权试点方案>的通知》（水规计

〔2016〕97号）； 

（9）《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16〕192号）； 

3.4 技术规范 

（1）《防洪标准》（GB50201-2014）； 

（2）《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 

（3）《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4）《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96）； 

（5）《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B50707-2011 ）； 

（6）《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7）《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和规范》（GB/T18314-2009）； 

（8）《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GB/T7930-2008）； 

（9）《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 44-2006 ）； 

（10）《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 

（11）《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2009-2010）； 

（12）《湖南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建设技术规定》（修订版） 

（13）《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的通知》（湘水发〔2018〕22号）； 

（14）《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试行）》（国土资发〔2015〕41号）； 

（15）《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范》（国土资源部 TD/T1055-2019）； 

（16）《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行）； 

4 划界组织实施情况 

为了顺利完成安化县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安

化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安化县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项目领导小组，以水利部门牵头实施，自然资源、财政、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农

业、林业、司法、公安等相关部门参与，各相关乡镇及村组积极配合。以湖南博

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为技术承担单位，负责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的技术服务

工作。管理范围划定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已有资料收集、工作底图制作、界线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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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划定、界线实地调整修正、划界方案编制、划界方案审核等环节。具体组织

实施过程如下: 

4.1 已有资料收集 

通过多方收集，目前收集到的河道有关管理规划文件有全国水利普查安化县

河流名录（50km²以上）、十三五规划、部分水文规划设计相关等资料。 

（1）全国水利普查安化县河流名录 

了解河流流域、水系、河流代码、河流级别、河流长度、流域面积等河流基础信

息。 

（2）水文规划设计相关资料 

由安化县水利局提供的水文规划设计相关资料如下： 

①安化县水利规划报告； 

②部分河流流域规划报告； 

③部分中小河道治理工程设计； 

④东坪水电站、柘溪水电站、将军水电站等资料； 

⑤部分防洪评价资料； 

⑥安化县水系分布及水利工程分布图件； 

⑦安化县部分河道清障治理工程设计资料； 

⑧河流水文断面观测资料。 

经综合分析，以上各水文规划设计资料可以作为水文分析计算及划界的基础数

据。 

（3）基础图件资料 

①由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统一提供河湖划界工作底图，包含安化县 1:2000

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该成果包括正射影像图和数字线划图，现势性强，采

用国家 2000 大地坐标系，覆盖在县境内的洢溪、洋溪、槎溪、沂溪、麻溪、渠

江等资江一级支流，其数字线划图仅含高程和等高线。经综合分析，安化县

1:2000 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可以作为安化县河湖管理划界项目重要的工作

底图。 

②安化县 1:10000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已收集到安化县境内 1:10000基本比例尺

地形图多幅，覆盖安化县河湖管理范围划界项目全区域，该图件为栅格格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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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954 北京坐标系和 1956 黄海高程系。根据安化县境内北京 54 和国家 2000

地球椭球转换参数，可将该图件转换至国家 2000大地坐标系和 1985国家高程基

准。该图件结合实测水文断面可计算流域设计洪水位高程，并转换至洪水位线和

洪水位标图成果。 

（4）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 

①2012~2014年期间，在省国土资源厅的组织下，全省各地均开展了农村集体土

地所有权调查工作，外业调查已经全部通过省级检查验收，数据库建设已基本完

成，该成果采用 1980 西安坐标系。由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统一下发，我司

已申请到安化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成果，且该成果已统一换算至国家

2000 坐标系，经分析该成果现势性强、资料齐全，可以作为安化县河湖管理划

界的基础数据。 

②安化县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库（2017）：2018 年原国土资源部下发了 2017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库。该成果使用国家 2000 坐标系，现势性强，可以

作为安化县河湖管理划界权属基础资料。 

（5）水利工程的相关权源资料 

4.2 工作底图制作 

4.2.1 已有资料预处理 

（1）坐标基准转换：基于区域周边高等级控制点转换参数，对农村集体土地所

有权确权、堤防规划及权源矢量数据等非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成果进行坐标转

换，将所有数据资料的平面坐标系统一为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投影标准 3

度分带，中央经线 111°。 

（2）高程基准转换：安化县收集的水利工程设计高程以及河道洪水位含有黄海

高程系，本次划定工作将收集到的设计洪水位、最高洪水位以及其他有关高程数

据统一转换到了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3）基础数据裁切：裁取河道两侧 200 米范围内的 1:2000 正射影像和数字线

划图. 

（4）数据矢量化处理：将收集到的征地范围线、已登记土地权籍图、规划设计

图等重要纸质资料进行矢量化处理。 

4.2.2 河湖划界参考要素补充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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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测立体采集系统下，正确设置立体测图所用的各种参数，恢复航摄数字

影像的立体模型，基于 1:2000航摄资料补充采集水域外围 100〜200米范围内对

于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有参照基准作用的相关地物要素，包括等高线、河口线等，

遇到山体或城区时可根据需要适当缩小测量范围。采集等高线时，等高线平地和

丘陵地区基本等高距 1米，山区高山区为 2米。 

4.2.3 地形图补充测量 

对于 1:2000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不成图区，采用野外实测或者采购 0.4

米或更高分辨率的卫星立体像对补充测制地形图。 

4.2.4 数据整合 

根据地理国情普查以及地方水务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补充完善河流面和堤

防等要素的属性值。不同防洪等级河道对应的水系结构线应断开，并分别赋相应

属性值。 

对有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进行格式转换、坐标转换等处理，

对无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尽量根据界桩点坐标和文字说明进行

矢量化，形成空间数据。 

将处理后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空间矢量化后的规划设计和权源

资料、1:2000 正射影像和立体下采集的相关要素叠加，形成河湖及水利工程确

权划界的工作底图。工作底图可以按河流或河道为单元保存，图名按江（河）名

及河道编，如：奎溪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底图。 

4.3 管理范围界线室内初步划定 

4.3.1 设计洪水位分析计算 

4.3.1.1 防洪标准 

为适应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防洪要求和防洪建设的需要，维护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奎溪沿岸流经乡村地段，根

据实际情况，防洪标准为 10年一遇的设计洪水。 

4.3.1.2 水文气象及洪水特性 

奎溪河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为全省

的多雨中心，暴雨中心，低温中心之一，五至九月的月平均气温一般在 22℃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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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六月份为梅雨季节，湿度较大，天气沉闷。七、八月份常中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控制下，各地出现极端最高气温。秋季极地势力增强，天气晴朗少雨。

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多出现东北风，有雨雪。 

根据安化气象站资料统计：多年平均降水量 1692.0mm；多年平均蒸发量

1117.6mm；多年平均气温为 16.2℃，极端最高气温 41.8℃（1961年 7月 23日），

极端最低气温-11.3℃（1977 年 1 月 30 日）；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81％；多年平

均风速 1.2m/s，最大风速 15.7m/s（1979年 4月 12日），风向 NNW。 

本流域地处亚热带，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降雨年内年季变化较大。流域

暴雨多由低压、锋面、切变所造成。年内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4~7月，期间发生最

大一日暴雨或最大洪水的几率较多，本流域属山溪性河流，洪水陡涨陡落，变幅

较大，洪峰多为单峰，尖而瘦，洪水过程一般在几个小时内。 

安化县河流为雨洪型，降水主要集中在 4至 8月，降雨量占全年的 52%左右。

暴雨往往引起山洪爆发，江河水位上涨，造成洪水灾害。洪水在 5至 7月出现机

率最大。从历史资料看，安化县水患大致是古代少，近代多，现代频繁，新中国

成立后，发生比较大的洪水年份达 20次以上，尤以 1998年洪水最大，损失最为

惨重。 

流域洪水由暴雨形成，发生季节与暴雨基本一致，锋面雨形成的洪水峰高量

大；涨落变率大。洪水历时一般 1天左右，退水历时相当于涨水历时的 1.5～2.0

倍，峰型为单峰。 

4.3.1.3 洪水调查 

我公司一行 6人组成奎溪洪水调查队。通过走访沿河居民，对当地历史洪水

发生的时间，洪水痕迹的展开调查。另外采用仪器 GPS-RTK对洪水痕迹现场进行

坐标和高程测量，然后对洪痕点标记，并依次编号登记。以此验证洪水痕迹的真

实性，可靠性。 

历史洪水调查的重点河段是拦河坝、桥梁等水工建筑物的上下游，调查的特

征参数包括对河段上主要拦河坝的尺寸，上下游历史洪水痕迹水位。此次奎溪河

段洪水调查以 2008年、2017年为主，奎溪河道洪痕调查成果见表： 

 

奎溪安化县河道洪水洪痕调查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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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痕

编号 

洪痕

年份 
位  置 

被访问

人姓名 
洪痕高程 里程桩号 备注 

1 2008 牛脑湾 龚赛章 202.45 K00+256  

2 2017 牛脑湾 龚赛章 202.93 K00+256  

3 2017 言槐村飞马组  215.54 K03+080  

4 2008 言槐村前进组 龚碧华 222.47 K05+000  

5 2017 言槐村前进组 龚碧华 222.95 K05+000  

6 2017 柳山坪桥  232.45 K06+872  

7 2008 新建组 杨孟建 239.15 K07+980  

8 2017 新建组 杨孟建 240.12 K07+980  

9 2008 新友组 曹永和 246.74 K08+800  

10 2017 新友组 曹永和 247.19 K08+800  

11 2008 池溪组 邓卫兵 253.45 K09+372  

12 2017 池溪组 邓卫兵 254.18 K09+372  

13 2017 庙山塘组  262.38 K10+238  

4.3.1.4 基本资料 

① 《湖南省暴雨查算手册》（2015版）。 

② 实测奎溪及支流本次划界河段的断面图和地形图。高程系统为 85国家高程。 

③ 划界范围：本次河道划界桩号范围 K00+000~K11+926，桩号自河道下游向上

游开始编号，上游起点为奎溪源头安化县县界处，下游终点为奎溪河口处，安化

县境内划界长度 11926m。 

4.3.1.5 设计洪水计算 

1、设计暴雨 

根据奎溪河所在的地理位置和集水面积，利用《查算手册》进行设计暴雨计

算。 

最大 24 小时设计暴雨成果表 

统计参数 频率 
备注 

均值 Cv Cs/Cv 10% 

140 0.5 3.5 232.46 查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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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区设计洪水 

① 设计洪峰流量 

本次采用《手册》中推理公式由设计暴雨推求设计洪水。各工程区特征值根

据地形图、测量断面和参考收集资料进行计算和复核，由设计暴雨进行计算设计

洪水。 

利用流域所在位置的地理坐标，奎溪河流域属湖南省暴雨一致区第 7区，产

流分区 III区，初损取值 Io=27mm；又由流域地段植被较好，查表十一得ψ=0.75。

根据流域面积、河流长度、坡降求出流域地理综合系数θ参数，根据θ的大小及

流域的植被情况求出 m值，又根据时段净雨强度求出时段净雨强度 Rt/t～t历时

曲线。 

采用《手册》推荐方法计算短历时暴雨，计算公式如下： 

1～6小时用：
2323 11

24 624 nnnn
t tHH −−− ⋅⋅⋅=  

6～24小时用：
33 11

24 24 nn
t tHH −− ⋅⋅=  

公式中面暴雨 H24根据流域面积 F及所属的暴雨一致区查α~Ht~F面求得；n2、

n3根据流域面积 F及所属的暴雨一致区和面暴雨 H24面查 n~F~H24面求得。 

地面洪峰流量、汇流时间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已知的净雨过程，自最大净雨强度开始向前后相邻时段连续累加，并除

以相应历时，得出时段平均最大净雨强度 Rt/t，查 Rt/t～t 关系曲线图由试算

求 mQ 和τ 。 

经试算得： mQ =263.6 sm /3
，τ =6.76 h。 

② 洪水过程线的推求 

1）用径流分配系数法求地面径流过程 

时段地面径流总量为： 

（Δt=1）=2426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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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量比为： 

Qm/ΣQi=0.11 

因此选用径流分配系数表（十二）中峰量比与之接近的值，为不使峰值偏低，

并作适当调整（峰值及其后一个值作相应调整）。然后用各时段分配系数分别乘

以∑ iQ
，即得相应净雨深（ 上R ）的地面径流过程 ～tQi 。 

2）地下径流过程的计算 

已知地下径流深 上总下 RRR −= =50.41mm。 

由 ～tQi 过程知地面径流过程底宽为 36 小时，以第 36 小时处为地下径流峰

顶位置。按等腰三角形关系求地下径流峰值 地mQ 。 

( )为地面径流过程底宽下

地 ， Bt
Bt

FR
Qm 11

6.3
=∆×

∆
=

=33.6 sm /3
 

自 地mQ 开始每增减一个时段，其流量即减少一个 地mQ∆ ，于是得出 ～tQ0 过程

（即地下径流过程）。  

0QQi + 即得本工程设计洪水过程线如下。 

设计洪峰流量 mpQ
=269.3 s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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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溪流域设计洪水过程线计算表（P=10%） 

△t  

（1h）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Qi/ΣQi 0 0.015 0.029 0.059 0.084 0.1087 0.0963 0.081 0.069 0.059 0.05 0.042 0.035 

Qi 0.00 36.39 70.35 143.12 203.76 263.67 233.59 196.48 167.37 143.12 121.28 101.88 84.90 

Q0 0.93 1.87 2.80 3.73 4.67 5.60 6.53 7.47 8.40 9.33 10.27 11.20 12.13 

Qi+Q0 0.93 38.25 73.15 146.85 208.43 269.27 240.13 203.95 175.77 152.45 131.55 113.08 97.03 

△t  

（1h）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Qi/ΣQi 0.03 0.026 0.023 0.021 0.019 0.017 0.016 0.015 0.014 0.013 0.012 0.011 0.01 

Qi 72.77 63.07 55.79 50.94 46.09 41.24 38.81 36.39 33.96 31.53 29.11 26.68 24.26 

Q0 13.07 14.00 14.93 15.87 16.80 17.73 18.67 19.60 20.53 21.47 22.40 23.33 24.26 

Qi+Q0 85.84 77.07 70.72 66.81 62.89 58.97 57.48 55.98 54.49 53.00 51.51 50.01 48.52 

△t  

（1h）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Qi/ΣQi 0.009 0.008 0.007 0.006 0.005 0.004 0.003 0.002 0.001 0 0 0 0 

Qi 21.83 19.41 16.98 14.55 12.13 9.70 7.28 4.85 2.43 0.00 0.00 0.00 0.00 

Q0 25.20 26.13 27.06 28.00 28.93 29.86 30.80 31.73 32.66 33.60 32.66 31.73 30.80 

Qi+Q0 47.03 45.54 44.04 42.55 41.06 39.57 38.07 36.58 35.09 33.60 32.66 31.73 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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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溪流域设计洪水成果表      

河名 断面桩号 断面名称 
集水面积 

（km²） 

P=10% 

洪峰流量（m3/s） 

奎溪 K00+000 奎溪河口 57.5 269.3 

根据河道干流与支流位置关系，计算各河段控制断面入流流量。 

4.3.1.6 设计水面线推求 

（1）综合糙率 

河道综合糙率按下式计算： 

                           nc= 321

3
2

3
2

22
2

1

xxx
nxnxxn

++
++

 

x1、x2、x3——相应于糙率 n1、n2、n3的湿周长度 

nc ——综合糙率 

参照流域类似河流糙率的分析成果，结合《水力学》中的糙率表，本次计算取用

综合糙率，现状河道综合糙率取 0.030~0.045。 

(2) 涉河建筑物 

本河段内有多处涉水构筑物，这些构筑物人为地控制了各段河道的河道水位，

本次设计采用各拦河坝河道控制断面设计水位，推求时对于桥梁阻水本次统一采用水

面线曲线法推求对于河段内的水闸和水坝，采用堰流计算公式，按照淹没出流计算设

计水位，泄流公式如下： 

Q＝ε×m×B×(2g)1/2×H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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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淹没系数； 

ε──侧收系数， B
H o×−= 2.01ε

； 

m──流量系数，查《水力学》公式（11.18）； 

B──溢流堰过流宽度； 

Ho ──包括行近流速在内的堰上水头，H0=H+a×Vo
2/(2×g)。 

（3）起推水位 

为了推求河段水面线，本次选取划界河段起始桩号作为控制断面，根据内插洋

溪与奎溪河口的十年一遇的水位为 204.21m。 

（4）水位线计算 

根据 HEC-RAS 4.1.0 软件，本次通过测量成果及上述相关参数，计算水面线如

下表： 

奎溪十年一遇设计水面线成果表 

序号 
河道里程桩号 

（km） 

防洪标准 

P=10% 
划界设计水位 备注 

1 K00+000  204.21  

2 K00+200  204.46  

3 K00+400  204.83  

4 K00+600  205.42  

5 K00+800  205.89  

6 K01+000  206.58  

7 K01+200  207.03  

8 K01+400  208.11  

9 K01+600  209.20  

10 K01+729  209.89 马颈坳桥 

11 K01+800  210.25  

12 K02+000  211.63  

13 K02+200  211.95  

14 K02+400  2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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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河道里程桩号 

（km） 

防洪标准 

P=10% 
划界设计水位 备注 

15 K02+600  212.82  

16 K02+800  213.88  

17 K03+000  214.75  

18 K03+080  214.97 槐化坪桥 

19 K03+200  215.59  

20 K03+400  216.18  

21 K03+600  216.82  

22 K03+800  217.79  

23 K04+000  218.60  

24 K04+200  219.26  

25 K04+400  219.54  

26 K04+464  220.16 言槐村桥 

27 K04+600  220.70  

28 K04+800  221.54  

29 K05+000  222.28  

30 K05+200  222.85  

31 K05+400  223.54  

32 K05+600  224.27  

33 K05+800  225.09  

34 K06+000  226.12  

35 K06+200  226.99  

36 K06+400  227.98  

37 K06+600  229.16  

38 K06+800  230.79  

39 K06+936  231.42 柳山坪桥 

40 K07+000  2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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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河道里程桩号 

（km） 

防洪标准 

P=10% 
划界设计水位 备注 

41 K07+200  232.64  

42 K07+400  233.96  

43 K07+600  234.68  

44 K07+698  236.32 奎溪村水坝 

45 K07+800  237.39  

46 K07+980  238.74 奎溪村桥 

47 K08+000  238.99  

48 K08+200  240.24  

49 K08+400  240.71  

50 K08+600  243.67  

51 K08+800  246.36  

52 K09+000  248.46  

53 K09+200  250.47  

54 K09+400  253.21  

55 K09+600  254.78  

56 K09+800  257.08  

57 K10+000  259.46  

58 K10+200  261.97  

59 K10+400  264.35  

60 K10+600  266.63  

61 K10+800  267.81  

62 K10+878  271.10 白羊居民委员会水坝 

63 K11+000  273.11  

64 K11+200  276.80  

65 K11+318  279.36 白羊居民委员会桥 

66 K11+400  2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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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河道里程桩号 

（km） 

防洪标准 

P=10% 
划界设计水位 备注 

67 K11+600  285.48  

68 K11+800  287.78  

69 K11+926  291.34  

4.3.2 洪水位标图 

根据河段断面计算的设计洪水位值，对无堤防河段，按河流长度每 200米内插提

取设计洪水位值。根据地形及高程数据立体标注各段的设计洪水位，然后在工作底图

上将离散的点，连接成设计洪水位线。 

4.3.3 管理范围界线初步划定 

根据洪水位线和管理范围划定的标准，在工作底图上初步划定管理范围线，在管

理范围划定时要重点核查各河道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的权属界线是否符合管

理范围划定要求，是否与征地红线、土地使用证等相关权源资料一致，如果集体土地

所有权调查成果符合管理范围划定的要求，且与相关权源资料一致，则以所有权确权

成果作为管理范围线。如果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与管理范围划定的要求存在较大偏

差，则不考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直接按照管理范围划定要求划定。 

4.3.4 界桩和告示牌预布设 

此次划界共预布设界桩 14 座，其中公共界桩 2 座，左岸界桩 8 座普通界桩，右

岸界桩 4座普通界桩，告示牌 1座。 

（1）界桩布设 

在管理范围线上或附近范围内按照城镇河道 200m 左右，其他河道 1000m 左右间

距布设。布设界桩和告示牌尽量选择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地方，并且有利于

界桩保护。不布设在耕地地块中央，而布设在耕地的田埂上、沿江公路选在绿化带上；

当按照界桩布设规则，界桩落在湿地，水域等不适宜埋设区域时，在管理范围界线方

向上调整界桩位置，在无生产、生活、人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河段，根据实

际情况加大界桩间距； 

在下列情况增设管理范围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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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重要码头，桥梁，取水口，电站等涉河设施处；

河道拐弯（角度小于 120 度）处；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县界交

界、河道尽头处应埋设界桩。 

（2）公共界桩布设 

对于下述情况埋设公共界桩，对于需布设公共界桩的河先开展划界工作的河段要

按照划界标准，先初步确定公共界的位置，后划界河段要主动与先划界河段进行接边。 

干、支河交汇处：需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干河界桩埋设，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

采集公共桩数据并进行编号，干河管理范内不再埋设支河管理范围界桩。 

 

 
 

 

干支流交汇无控制性建筑物 

主、次河平行（两河三堤）：主、次河平行且管理范围交叉，交叉处管理范围设

置公共界桩，并按照主河埋桩，次河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公共桩数据并进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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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流平行 

相邻行政区：相邻行政辖区管理范围在接边处采用同一标准划定，管理范围与行

政边界交汇处需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上游（湖泊、水库等按照顺时针方向）行政区编

号，下游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公共桩数据并作为起始编号。公共界桩仅作为管理

范围界线标识，不表征行政区划界线。 

 

 

相邻行政界线 

（3）告示牌布设位置 

据《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告示牌在城市规划区不少于 3处，乡

镇规划区不少于 1处，告示牌尽量设置在穿越城镇规划区上下游、重要下河通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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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通递）、人口密集或人流聚集地点河岸。 

4.4 管理范围线实地修正 

对照室内初步划定的管理范围线，逐河段实地现场核实管理范围界线。检查管理

范围线是否与实地地形地貌吻合，是否穿越新增地物，实地地貌是否发生改变，线状

地物位置是否发生变化等与影像图不一致的地方。外业做好测量记录、内业重新进行

修改。对拟埋设界桩位置如发现实地无法埋设的和不利于界桩保护的地点进行调整与

重新确定，对于相对影像实地已经变化时，先做标记，利用最新的 1:10000 正射影

像资料对管理范围线进行调整，形成管理范围划定图。 

4.5 管理范围线划定图制作及划界方案编制 

根据划界结果编制划界方案，逐河段制作管理范围线划定图作为划界方案的附

图。阐述划界河段基本情况、划界实施情况以及逐河段的划界标准，并以河段为单元

形成管理范围划界标准一览表。 

管理范围线划定图及划界方案编制后，将相关成果在安化县水务局、自然资源局

网站上依法公示，征求各方面意见。 

4.6 界桩（牌）制作与埋设 

4.6.1 界桩制作 

按照统一的技术规格制作管理范围界桩（牌），界桩（牌）的制作采取预制方式。

界桩形状采用长方形柱体，尺寸 150mm×130mm× 1000mm，四角切除棱角，切除棱角

边长 10mm。地面以上高度为 400mm，地下 600mm。界桩在向河道面喷涂“ 严禁破坏＂

（竖排，字规格为 50mmx50mm， 字体为黑体，颜色为蓝色，字间距 20mm）。背河道

面喷涂“严禁移动”（竖排，字规格为 50mmx50mm），字体为黑体，颜色为蓝色，字

间距 20mm。向河道面面左侧面从上至下分别刻注水利标志（蓝色，50mmx50mm ），

河名（红色 ，字规格为 50mmx50mm， 字间距 5mm，河道名称较长时，字高不变，宽

度可适当调整）、管理范围线（蓝色，字规格 35mmx35mm，字间距 5mm，与河递名称

行间距 20mm）， 编号（编号分两行刻注，第一行为“行政区名＋岸别”， 第二行

为编号，编号只取正式编号后三位，如“笫 001号”，字体长仿宋 、规格 25mm x25mm， 

字间距 5mm，行间距 10mm ），字体均为阴文，字体为隶书。在向河道面面右侧面刻

注“安化县人民政府”，文字采用红色、竖排，字规格为 40mmx40mm， 字距顶面 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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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间距 5mm， 右下角刻注埋设时间，字体均为阴文，字体为隶书。管理界桩盖顶刷

亮蓝色，公共界桩界桩顶部采用红色油漆喷涂，厚度 15mm。以上文字数量较多的，

可适当缩小其大小，以美观清晰为宜。 

公共界桩按照划界对象临近原则，在向河道面面左和面右侧面分别刻注相关内

容，刻注内容和要求按照一般界桩向河道面面左侧面。 

界桩顶部刻注十字丝或植入钢钉，以精确定位界桩坐标。 

制作材料：钢筋混凝土预制，外喷仿花岗岩外墙漆，并在四角配置四根长度 700mm

以上的φl2钢筋。 

4.6.2 界桩埋设 

划界方案经批准后，根据界桩设计图、界桩坐标、界桩点位略图，在实地确定界

桩埋设位置，对于根据点位略图难以在实地确定界桩位置时，需采用测量放样的方式

确定界桩位畳。界桩埋设时注意如下事项： 

（1）界桩埋设时，界桩的正面要与河岸线尽量垂直； 

（2）界桩埋设完毕后，要从不同角度拍摄 2-3 张实地照片，照片能清晰反映界桩埋

设的周边环境及界桩的实际状况，并制作界桩点之记。 

（3）界桩埋设的实际位置应不影响目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地人民群众对界桩

位置有异议时，可以在满足管理范围划定要求的前提下，合理调整界桩的位置，界桩

位置调整时尽量沿管理范围走向上调整。 

（4）界桩公里数为河道中心线对应的河道长度。 

（5）界桩埋设后，水利管理部门可与有关行政村和单位签订“界桩保护协议书”，

明确界桩保护职责。 

（6）原则上均采用界桩，特殊困难地区方可使用界牌，但需在总结报告中说明原因。 

（7）暂未进行接边的公共界桩，只预划定界桩位置，不埋设界桩。 

（8）实地埋设界桩应与数据库中的界桩编号坐标一致，如实际未能埋设或埋设有偏

差等情况，以数据库中的界桩坐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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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桩结构图 

4.7 告示牌制作与埋设 

4.7.1 告示牌制作 

按照统一的技术规格制作告示牌。告示牌总宽 1600mm，高 2300mm（地面以上），

其中面板尺寸 1500mm×1000mm（宽×高）。告示牌正面为政府告示，反面为有关水

法律法规宣传标语（蓝底白字）。制作材料采用φ50mm 不锈钢管或热镀管制作支架，

面板采用铝反光面板制作。 

4.7.2 告示牌埋设 

根据告示牌设计图、告示牌坐标在实地选择确定告示牌埋设位置。根据告示牌设

计图、告示牌坐标在实地选择确定告示牌埋设立置。告示牌立柱管埋入地下 400mm，

四周浇筑 600×600mm 的 C20 砼底座固定告示牌埋设时注意如下事项： 

（1）告示牌应埋设在河道主要入口或醒目位置，告示牌的正面要朝向人民群众容易

观察的方向； 

（2）界桩埋设完毕后，要从不同角度拍摄一组实地照片，照片能清晰反映界桩埋设

的周边环境及界桩的实际状况，并制作点之记。 

（3）界桩埋设的实际位置应不影响目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不易被破坏，应合理

调整告示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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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牌埋设 

4.8 界桩和告示牌位置采集 

界桩和告示牌埋设完毕后，将界桩和告示牌的最终位置在图上标绘，对于在工作

底图上难以定位的界桩和告示牌，基于 HNCORS 系统，采用基于 GPS-RTK 实测界桩和

告示牌的坐标；并在内业基于实地标绘和测量的成果对界桩布设图和管理范围线拐点

进行修正，形成最终的界桩点分布图、告示牌分布图和管理范围线。 

4.9 资料整理与数据入库 

（1）按照"下游接上游、东接西、南接北"的原则，做好管埋范围划界数据库接边，

包括划界单元内部、县与县之间、市与市之间。 

（2）基于管理范围线、农村集体主地所有权界线构建管理范围图斑和管理范围预留

地图斑，并计算面积。 

（3）对划界成果进行分类，以河段为单元整编归档，对收集到的权属来源资料、规

划设计资料等相关资料要数字化扫描存档，建立权威的、完善的划界空间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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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虑到后期成果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外业埋设加密界桩采用 003-1 等，内业

成果时需整理成 003（1）形式，括号格式为英文半角。 将整理好形成的内业资料按

要求入数据库。 

5 划界标准 

5.1 划界依据 

5.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 

国家所有的水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划定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国务院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水工程，由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商有关省，

自治区、直转市人民政府划定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水工程，应

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划定工程保护范围和保护职责在水工程

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

活动。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的第二十一条指出 

河道、潮泊管理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加强防护，确保

畅通。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主要河段，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要河段、

湖泊，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省界河道、湖泊以及国（边）界河道、湖泊，由流

域管理机构和江河、湖治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划定依法实施管理。其他河道、湖泊，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

机构的划定依法实施管理有堤防的河道、湖泊，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

沙洲、滩地、行洪区。无堤防及护堤地；无堤防的河道、湖泊，其管理范围为历史最

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和行洪区。 

流域管理机构直接管理的河道、湖泊管理范围，由流域管理机构会同有关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前款规定界定；其他河道、湖泊管理范围，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依照前款规定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的第二十二条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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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倾倒垃圾、渣土，

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在船舶航行可能

危及堤岸安全的河段，应当限定航速。限定航速的标志，由交通主管部门与水行政主

管部门商定后设置。 

5.1.2 条例办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的第二十条对河道的管理范围进行了规定： 

有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

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地。 

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 

河道的具体管理范围，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划定。 

（2）《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的第十六条明确提出关于河道、船闸、

渠道等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分原则： 

国家所有的水工程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照

下列标准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管理、保护范围，并分别设立标志： 

（一）防洪、防涝堤防、间堤管理范围为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30至 50米，经

过城镇的堤段不得少于 10米。保护范围视堤防重要程度、堤基土质条件划定； 

（二）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以下（包括库内岛屿）；大坝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

伸 30至 200米，大坝两端山坡自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50至 100米（到达分水岭不

足 50 米的至分水岭止）；溢洪道两端自山坡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10 至 20 米为管

理范围。库区管理范围边缘向外延伸 20 至 100 米为保护范围；大坝、溢洪道保护范

围根据坝型、坝高及坝基情况划定； 

（三）船闸上下游引航道护岸末端、水闸上下游翼墙末端以内为管理范围。管理

范围边缘向外延伸 50至 200米为保护范围； 

（四）引水工程、水轮泵站、水力发电站的拦河坝两端向外延伸 50 至 200 米，

河床、河堤护砌线末端向上下游各延伸 500米为保护范围； 

（五）水力发电站厂房、机电排灌站枢纽建筑物周边向外延伸 20 至 100 米，进

出水渠（管）道自拦污栅向外延伸 100至 500米水面为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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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渠道自两边渠堤外坡脚或者开挖线向外延伸 1至 5米，渠系建筑物周边 2

至 10米为保护范围； 

（七）其他水工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参照上述标准划定管理、保护范围。 

集体所有的水工程的管理、保护范围，可以参照前款第（一）项至第（六）项的

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由乡（镇）人民政府划定；跨乡（镇）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划定。 

城市规划区内水工程管理、保护范围的划定，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 

（3）《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的第十六条对河道的管理范

围进行了规定： 

下列区域应当列入河道管理范围： 

（一）现已确定或者因历史形成、社会公认的护堤地； 

（二）加固堤防的堆土区、填塘区； 

（三）压浸平台、防渗铺盖。 

新建堤防，在堤防建设的同时，应当依照本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划定护堤地。 

凡划入河道管理范围的土地，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河道防洪安全的需要，遵守河

道、堤防管理的有关规定。 

（4）《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划界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洪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

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十六条）、《湖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第十六条）等法律法规确定标准可以分为三类：

有堤防划界、无堤防划界、特殊情况划界： 

①有堤防划界 

根据《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及洞庭湖区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技术导则》，有

堤防的河道、湖泊管理范围按照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来确定管理范围，且须满足堤

防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30米（经过城镇的堤段不得少于 10米）的最低标准要求。 

对于特别重要的堤防工程或重点险工险段，根据工程安全和管理运行需要，可适

当扩大护堤地范围。 

现状堤脚线不清晰，外堤肩线清晰的河道，可以外堤肩线为基准确定堤脚线。 

有断续堤防河道，对现状有不连续堤防河道的无堤防河道，可参照现状堤防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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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趋势，结合地形情况和现状情况确定淹没范围，上下游平顺衔接划定。 

如果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调查成果或水利工程已征地范围线符合上述管理

范围划定要求，则以所有权确权调查成果或征地范围线作为管理范围线。 

管理范围线走向尽量与线状地物一致，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对于田埂等细小线

状地物，管理范围线尽量沿细小线状地物中线，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尽

量沿边线或绿化带。 

现状有堤防，但堤防未达标，且有经批复、明确了设计断面的规划（如河道岸线

管理与保护规划），可根据规划断面，确定河道管理范围线。 

②无堤防划界 

根据《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及洞庭湖区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技术导则》，无

堤防的河道、湖泊管理范围界线应为设计洪水位或历史最高洪水位线，当同时拥有历

史最高洪水位和设计洪水位时，以设计洪水位为划定标准。 

平原河道，当洪水位覆盖面积过大时，可以以河口向外延伸 30至 50米（一般情

况下取下限，经过城镇的堤段不得少于 10米）确定管理范围。 

如果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调查成果或水利工程已征地范围线符合上述管理

范围划定要求，则以所有权确权调查成果或征地范围线作为管理范围线。 

管理范围线走向尽量与线状地物一致，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对于田埂等细小线

状地物，管理范围线尽量沿细小线状地物中线，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尽

量沿边线或绿化带。 

无堤防河道，且有经批复的河道治理规划，明确了设计断面的，按规划设计要求

划定河道管理范围线，如果已完成征地的，以征地范围线作为管理范围线。 

③特殊情况 

河口线曲率较大的河道，参照现状河势走向或堤防线走向趋势、地形情况和现状

情况，通过上下游平顺衔接划定范围。 

如堤防有缺口、不连续，可通过上下游有堤防段平顺连接。 

交通、市政、土地整理等建设对堤身培厚、加宽后有明显堤脚的堤防，管理范围

以外堤脚为基准确定，或以堤后排水沟外口确定；交通、市政、土地整理等建设对堤

身培厚、培宽后无明显堤脚的，堤防管理范围线划定至少按达标堤防断面确定堤脚范

围，再按管理要求划定管理范围线。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达标堤防断面Ⅰ级堤防堤顶宽度不宜小于 8米，Ⅱ级堤防堤顶宽度不宜小于 6米，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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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堤防堤顶宽度不宜小于 3米。 

堤防直接为防洪墙段，根据堤防防洪等级按设计洪水位超高 0.5米自墙后虚拟堤

防断面，确定管理范围。 

对于河道上的水闸和拦河大坝，要将主体工程上下游及两侧一定宽度范围划入管

理范围，水闸具体划定要求如下表，大坝上下游宽度参照下表水闸管理范围划定，大

坝两端管理范围平原地区距坝端不少于 100米，其他地区以第一道分水岭为界或距坝

端不少于 200米。 

水闸、拦水坝工程建筑物覆盖范围以外的管理范围 

建筑物等级 1 2 3 4,5 

上下游宽度（m） 500-1000 300-500 100-300 50-100 

两侧宽度（m） 100-200 50-100 30-50 30-50 

注：1、若 1、2、3 级水闸，其规模为中型，则管理范围标准相应降低一级；若

为小型则相应降低两级； 

2、堤防上的水闸，管理范围应与堤防管理范围统筹确定； 

3、特别重要的水闸工程，经过设计论证，可适当扩大管理范围。 

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工作政策性很强，依法依规是前提，对于地方出台了地方性规

定标准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可以具体的地方政策法规作为依据。 

5.2 划界标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行），

奎溪安化县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标准分为三类：有堤防划界、无堤防划界、特殊情况划

界。本次划界工作原则上不改变原有土地权属。涉河大中型水利工程保护范围以划示

的管理范围线外延 50米，堤防保护范围线以划示的管理范围线外延 50米；未划示的

涉河小型水利工程的管理和保护范围为：主体建筑边线外延 30 米为管理范围，管理

范围边缘向外延伸 50米为保护范围；管理用房现有院基外边线为管理范围。 

5.2.1 有堤防河段管理范围划定 

有堤防的河湖，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行洪区，两岸

堤防及护堤地。护堤地的宽度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 2013)的堤防工

程级别确定。 

护堤地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50286- 2013)的堤防工程级别确定。 



 

 32 

（1）有堤防河段有堤脚线 

 

堤脚线外延 10 米划定 

5.2.1 无堤防河段管理范围划定 

《导则》规定，无提防河段管理范围线为设计洪水位线时，管理范围线走向尽量

与现状地物一致。 

（1）无堤防河段管理范围线为设计洪水位线 

 

沿田埂中线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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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道路边线划定 

 

沿天然河口线划定 

5.2.2 特殊情况划界 

（1）设计水位线低于自然岸线  

当设计水位线未造成漫滩，对于天然形成的自然岸线应纳入河道管理范围。根据

1:2000 数字线划图中高程点和等高线确定设计水位线位于河道现状水涯线和自然岸

线顶部之间，以自然岸线顶部线状地物划定管理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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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顶部道路边线划定管理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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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溪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标准表 

岸

别 
类别 

起点 终点 

河道

属性 
依据 划界标准 备注 河道里

程数

（km） 

点位坐标 

河道里

程数 

（km） 

点位坐标 

L 无堤防 0.00 489150.45,3127048.88 3.80 486749.13,3126287.47 
农村

河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一条；

2.《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

行）“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沿

线状地物边缘线确定管理范围线。” 

10 年一遇设计洪

水位线 
 

L 有堤防 3.80 486749.13,3126287.47 4.41 486601.15,3125929.46 
农村

河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

条； 

2.《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堤脚线外延 10 米  

L 无堤防 4.41 486601.15,3125929.46 8.18 484569.07,3124505.42 
农村

河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一条；

2.《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

行）“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沿

线状地物边缘线确定管理范围线。” 

10 年一遇设计洪

水位线 
 

L 有堤防 8.18 484569.07,3124505.42 8.61 484282.71,3124213.74 
农村

河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

条； 

2.《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堤脚线外延 10 米  

L 无堤防 8.61 484282.71,3124213.74 8.82 484186.55,3124034.77 
农村

河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一条；

2.《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

行）“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沿

线状地物边缘线确定管理范围线。” 

10 年一遇设计洪

水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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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有堤防 8.82 484186.55,3124034.77 9.14 483969.60,3124103.02 
农村

河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

条； 

2.《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堤脚线外延 10 米  

L 无堤防 9.14 483969.60,3124103.02 13.48 481057.47,3123319.41 
农村

河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一条；

2.《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

行）“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沿

线状地物边缘线确定管理范围线。” 

10 年一遇设计洪

水位线 
 

R 无堤防 0.00 489128.44,3126999.13 4.11 486692.85,3125863.05 
农村

河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一条；

2.《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

行）“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沿

线状地物边缘线确定管理范围线。” 

10 年一遇设计洪

水位线 

沿道路边线划界 
 

R 有堤防 4.11 486692.85,3125863.05 4.95 486086.47,3125566.86 
农村

河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

条； 

2.《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堤角线外延 10 米  

R 无堤防 4.95 486086.47,3125566.86 7.56 484667.07,3124485.96 
农村

河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一条；

2.《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

行）“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沿

线状地物边缘线确定管理范围线。” 

10 年一遇设计洪

水位线 
 

R 有堤防 7.56 484667.07,3124485.96 8.19 484240.13,3124045.45 
农村

河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

条； 

2.《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堤脚线外延 1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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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无堤防 8.19 484240.13,3124045.45 12.72 481051.59,3123309.87 
农村

河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一条；

2.《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

行）“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沿

线状地物边缘线确定管理范围线。” 

10 年一遇设计洪

水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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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本次划界管理范围左岸岸线长度为 13.48km，右岸岸线为 12.72km，管理范

围区域面积为 0.72平方公里。 

6.1 划界数学基础 

平面坐标系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 3 度分带；高程

基准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6.2 数据存储格式 

数据格式：矢量数据采用 ArcGIS 10.1 File Geodatabase 版格式；影像数

据采用非压缩 GEOTIFF 格式。 

数据分层：采用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作为工作底图的，增加图层按要求

在原数据的基础上增加。 

要素分类与编码：基础地理数据要素分类与编码按照《湖南省不动产统一登

记基础数据建设 1:2000 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线划图数据标准（修订版）》，集

体土地所有权宗地与原始数据保持一致，采用 2006010100。其他要素编码在基

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编码的基础上按照统一的规则进行扩展。图层代码、属性

值以导则为标准。 

6.3 数据库内容 

主要包括数字正射影像图、洪水位线（无堤防河段）、管理范围预留地、界

桩点、告示牌分布、管理范围线，以及辅助线划要素。 

6.4 划界连线方式 

洪水位连线方式，根据收集到的无堤防河段设计洪水位值，按河段长度 200m

一段内插求取各河段的设计洪水位值。根据工作底图上的高程点和等高线高程信

息标注各河段的设计洪水位，然后在工作底图上将离散的点，连接成设计洪水位

线。 

管理范围连线按照划界标准尽量与线状地物一致，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对

于田埂等细小线状地物，管理范围线尽量沿细小线状地物中线，对于道路等有一

定宽度的线状地物尽量沿边线，对有建筑物的沿建筑物轮廓边线，标准不同的划

界连线，一般采用垂直方式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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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附件 1  奎溪河道管理范围界桩成果 

序号 桩号（编号） 
坐标 

备注 
X Y 

1 FEC8DB00000R-430923-L1001 489150.45 3127048.88 公共界桩 

2 FEC8DB00000R-430923-L0002 488286.39 3127051.50 普通界桩 

3 FEC8DB00000R-430923-L0003 487754.32 3126838.15 普通界桩 

4 FEC8DB00000R-430923-L0004 485533.76 3124824.07 普通界桩 

5 FEC8DB00000R-430923-L0005 484568.04 3124505.32 普通界桩 

6 FEC8DB00000R-430923-L0006 482400.86 3124132.20 普通界桩 

7 FEC8DB00000R-430923-L0007 481658.99 3123690.62 普通界桩 

8 FEC8DB00000R-430923-L0008 481172.71 3123459.39 普通界桩 

9 FEC8DB00000R-430923-L0009 483969.60 3124105.20 普通界桩 

10 FEC8DB00000R-430923-R1001 489128.44 3126999.13 公共界桩 

11 FEC8DB00000R-430923-R0002 487360.40 3126105.20 普通界桩 

12 FEC8DB00000R-430923-R0003 486796.13 3126124.55 普通界桩 

13 FEC8DB00000R-430923-R0004 486086.47 3125566.86 普通界桩 

14 FEC8DB00000R-430923-R0005 483123.41 3124023.39 普通界桩 

 
 

附件 2  奎溪河道管理范围告示牌成果表 

序号 桩号（编号） 
坐标 

备注 
X Y 

1 FEC8DB00000R-430923-L001 484687.11 31245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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